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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經驗

報告人：陳君侃教授
副校長兼教務長

年 月 日103年12月18日



自我評鑑法源

大學法第五條

 大學應定期對教學、研究、服務、輔導、校

務行政及學生參與等事務，進行自我評鑑；

其評鑑規定，由各大學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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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法源

 「教育部試辦認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結果審
查作業原則 (101年7月17日)查作業原則」(101年7月17日)

 「教育部函示之修訂條款」(101年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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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作業

 規劃並執行合乎學校特色之教學品保事務。

 檢視教學單位執行教學品保績效，使與學校 檢視教學單位執行教學品保績效，使與學校
總體發展方向配合。

 落實PDCA自我改進機制 落實PDCA自我改進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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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與教學品保之鏈結

校務

 教學單位
．課程與核心能力對應
．全人素養與服務學習

評鑑

自辦

．全人素養與服務學習
．課程內審 ．課程外審
．教學評鑑 ．教學智能提升

外部評鑑

學生學習

 教學單位
．學生學習成果評比
外部考試通過率

學生學習
成果評比

教學

．外部考試通過率
．校內系際評比、延畢率、休退率、
英檢、國際化、畢業生流向教學

單位  教學單位自辦外部評鑑
英檢、國際化、畢業生流向

 校務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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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評鑑



課程與核心能力對應之建立機制

系、所、中心核心能力訂定
系所務會議
課委會

系、所、中心核心課程選定
課委會

課程與核心能力之對應
外審

學生個人學習歷程 (e-portfolio system)
及班級整體學習歷程

課程規劃、設計、教學
及學生選課輔導等之參考

5

及學生選課輔導等之參考



課程大綱的變與不變

 不變部分：

 開課年級、學分數、必選修，教學目標 開課年級、學分數、必選修，教學目標

 課程與核心能力對應、權重分配

課程經外審修訂與三級課委會通過後 維持 課程經外審修訂與三級課委會通過後，維持
四年不變

 可變部分：

 任課教師依課程目標，擬定教學內容(教材) 任課教師依課程目標 擬定教學內容(教材)
，教學方式、進度、活動、評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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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系所課程外審執行情形

 101學年度以來課程外審數統計

學院 外審課程數 建議改善數 配合改善數
系所陳述理由
認不需修改數

學院 外審課程數 建議改善數 配合改善數
認不需修改數

醫學院 129 123 117 6

工學院 53 48 35 13工學院 53 48 35 13

管學院 56 55 43 12

通識中心通識中心 67 65 59 6

小計 305 291 254 37

註 有14門課無改善建議註：有14門課無改善建議

每門課送三名評審委員：外校同領域教授、相關產業專家、優秀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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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外審成效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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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專業能力達成率評比

成績前段生 成績後段生

達成率：99.21％ 達成率：70.54％

9



個人歷程轉換成班級歷程：
系際核心能力達成率評比

系名 專業能力
達成率

排名
(18系)

X X系 90.86% 1

系名 專業能力
達成率

排名
(18系)

X X系 78.89% 10

X X系 90.48% 2

X X系 89.02% 3

X X系 78.32% 11

X X系 78.01% 12

X X系 85.80% 4

X X系 82.52% 5

X X系 77.71% 13

X X系 77.36% 14

X X系 81.93% 6

X X系 81.93% 7

X X系 76.11% 15

X X系 75.94% 16

X X系 80.73% 8

X X系 79.38% 9

X X系 75.61% 17

X X系 74.7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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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通識能力達成率評比

成績前段生 成績後段生

達成率：69.73％達成率：9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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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歷程轉換成班級歷程：
系際通識核心能力達成率評比

系名 通識能力
達成率

排名
(18系)

X X系 94.53% 1

系名 通識能力
達成率

排名
(18系)

X X系 76.93% 10

X X系 90.65% 2

X X系 86.80% 3

X X系 75.71% 11

X X系 75.05% 12

X X系 83.31% 4

X X系 82.39% 5

X X系 74.38% 13

X X系 72.99% 14

X X系 79.89% 6

X X系 77.54% 7

X X系 72.85% 15

X X系 72.40% 16

X X系 77.18% 8

X X系 77.08% 9

X X系 71.29% 17

X X系 69.5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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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全人素養達成率評比

成績前段生 成績後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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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輔助系統 E-Learning平台

 教材管理

 作業管理

 測驗管理

 教學問卷管理

 討論室 討論室

 期中預警

 學生修課學分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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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端之功能EL

網路大學（個人學習資訊及平台活動）網路大學（個人學習資訊及平台活動） 進入教室（個別課程的學習活動）進入教室（個別課程的學習活動）

 我的課程 我的課程

個人區個人區

 我的課程

個人區

 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

平台廣場平台廣場

 最新消息

平台廣場 學習互動區學習互動區 資訊區資訊區

 我的課程

 我的學習中心

 我的設定

 我的學習歷程

 我的課程

 我的學習中心

 我的設定

 我的學習歷程

 我的課程

 我的學習中心

 我的設定

 我的學習歷程

 最新消息

 常見問題

 課程排行

 最新消息

 常見問題

 課程排行

 最新消息

 常見問題

 課程排行

 課程公告

 開始上課

 課程討論

 課程公告

 開始上課

 課程討論

 課程介紹

 課程安排

 教師介紹

 修課排行

 課程介紹

 課程安排

 教師介紹

 修課排行我的學習歷程

 行事曆

 筆記本

 我的學習地圖

我的學習歷程

 行事曆

 筆記本

 我的學習地圖

我的學習歷程

 行事曆

 筆記本

 我的學習地圖

 修課排行

 成績資訊

 修課排行

 成績資訊



教師端功能EL

進入課程辦公



EP與EL之推廣

 EP之瀏覽狀況 (20140326統計)

年級 瀏覽次數/學生年級 瀏覽次數/學生

大一 2.3

大二 6.2

大三 17.5

大四 12.2

 課程使用EL之比率

學期 使用課數/總開課數 百分比學期 使用課數/總開課數 百分比

102上學期 551/1636 33.7％

102下學期 483/1495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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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辦外部評鑑應有之精神(1)-獨立自主

 自我定位及特色呈現 自我定位及特色呈現

 自訂評鑑辦法

 自訂評鑑指標

 自組評鑑執行小組 自組評鑑執行小組

 自聘評鑑委員

 自組評鑑指導委員會

 自我實施及結果應用自我實施及結果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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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辦外部評鑑應有之精神(2)-客觀公正

 客觀公正之評鑑才能自我改進 客觀公正之評鑑才能自我改進

 外部專家主導

 資料蒐集能多方驗證

 遵守利益迴避 遵守利益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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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辦外部評鑑應有之精神(3)-凝聚共識

 擴大教職員生之參與 擴大教職員生之參與

 舉辦說明會 (外部專家及內部主事主管)

 校務會議修訂及通過

 形成制度，不因人而異。 形成制度，不因人而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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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辦外部評鑑相關辦法

 自評指導委員會修正 校務會議通過 教育 自評指導委員會修正，校務會議通過，教育
部認可(102年4月)，頒布下列辦法

 自辦外部評鑑實施辦年法。

自辦外部評鑑執行小組設置辦法 自辦外部評鑑執行小組設置辦法。

 自辦外部評鑑指導委員會設置辦法。

 自辦外部評鑑實施計畫書(包括自我評鑑作
業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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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辦外部評鑑實施辦法-1

辦法應包含下列各項目：

 目的 目的

 適用對象

 評鑑內涵 (如學系特色，教育目標，核心
能力與課程設計，教師教學與學習評量，能力與課程設計，教師教學與學習評量，
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學術與專業表現，
畢業生表 自我改善機制等畢業生表，自我改善機制等。

 實施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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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辦外部評鑑實施辦法-2

 評鑑之實施 (自我評鑑之校內行政程序；自 評鑑之實施 (自我評鑑之校內行政程序；自
評指導委員會，自評執行小組)

 評鑑委員會之設立及委員聘任(受評單位)。

 自評報告書之撰寫(受評單位) 自評報告書之撰寫(受評單位)

 實地訪評前置作業及訪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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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辦外部評鑑實施辦法-3

 評鑑結果 (認可制) 評鑑結果 (認可制)

 申覆

 追蹤考核與處置

 經費預算 經費預算

 評鑑結果報高評中心，教育部認可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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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納入自我評鑑單位

 接受TMAC、TNAC、IEET、AACSB評鑑之
系所。系所

 未來三年內擬栽撤或整併之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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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1

 委員資格：

曾(現)任國內外大學副校長以上之學界人士，或中曾(現)任國內外大學副校長以上之學界人士，或中
央研究院院士。

 委員聘任： 委員聘任：

校長召集一級主管討論決定人選後，由校長延聘。

 運作方式：

於自我評鑑作業期間，每三~六個月召開考評會議
乙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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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2

 指導委員會設置辦法：

由校長召集一級主管討論訂定 校務會由校長召集一級主管討論訂定。校務會
議通過。

 指導委員會會議：

審核自評相關辦法及規章。審核自評相關辦法及規章

 校務會議：

通過修訂版之指導委員會設置辦法通過修訂版之指導委員會設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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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3

 利益迴避原則： 利益迴避原則：

 過去三年曾在本校擔任專兼任職務。 過去三年曾在本校擔任專兼任職務

 過去三年曾申請本校專任教職。

 曾接受本校頒贈之榮譽學位。 曾接受本校頒贈之榮譽學位。

 配偶或直系三親等為本校教職員生。

 曾任本校有給或無給職務且有利害關係者 曾任本校有給或無給職務且有利害關係者

 過去三年曾與本校有任何形式之商業利益往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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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執行小組

 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學校一級主管共同參 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學校一級主管共同參

與草擬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修訂版

再經校務會議通過再經校務會議通過。

 召集人：副校長

委 員 主任秘書 教務長 研發長 學務 委 員：主任秘書、教務長、研發長、學務

長、總務長、技合長

 專員及秘書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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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系、所、學位學程

經自評執行小組會議決議「參採高教評鑑中心之參考

效標 並予以增刪 以符合本校特色定位效標，並予以增刪，以符合本校特色定位」。

 評鑑項目包括：
特色 教育目標 核心能力與課程設計特色、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設計
教師教學與學習評量
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學術與專業表現
畢業生表現
整體自我改善機制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以上共計47項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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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通識教育中心

經自評執行小組會議決議「參採高教評鑑中心之參考

效標 並予以增刪 以符合本校辦學特色效標，並予以增刪，以符合本校辦學特色」。

 評鑑項目包括：
理念、目標與特色
課程規劃與設計
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
學習資源與環境
學術與專業表現
組織 行政運作與自我改善機制組織、行政運作與自我改善機制

以上共計37項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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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作業時程

時程 工作重點

101.07~ 101.09 教育部發佈「自我評鑑結果審查作業原則」

101.09~ 101.10 建立「長庚大學系、所、學位學程及通識教育中心」自我評鑑制度

101.10~ 101.12 自我評鑑指導指導委員會第一次開會確立自我評鑑實施計畫

101.11~ 101.12 自我評鑑實施辦法及計畫書提報教育部審查

102.01~102.07
受評單位完成自評準備工作並提出自評申請
「自我評鑑執行小組 通過自評申請「自我評鑑執行小組」通過自評申請

102.09~103.02 實地訪評；確認評鑑結果或提出申覆

102.10~103.09 後評鑑作業於自評後6個月到12個月內完成

103.09~103.10 自評作業機制之檢討與改進

103.11~103.12 自我評鑑結果呈報高評中心及教育部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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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主要工作 時程 說明 負責單位 

詳細作業期程

建立自我
評鑑制度 

成立「自我評鑑執行小組」 101 年 
9 月~10 月 

(1) 擬定「自我評鑑執行小組設置辦法」 教務處 

(2)成立「自我評鑑執行小組」 教務處、 
校長室 

訂定「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101 年 
9 月~10 月 

(1) 蒐集資料，研擬「自我評鑑實施辦法」草案。 教務處

(2) 研擬及修訂「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教務處、 
校長室、 
自評執行小組 

(3) 審議「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校務會議

(4) 核定並公布「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指導委員會 
校長 

訂定「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設置
辦法」 

101 年 
9 月~10 月 

(1) 研擬及訂定「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設置辦法」 教務處、 
自評執行小組 

(2) 依「自我評鑑實施辦法」及「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設置
辦法」，成立「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校長 

討論並確
定自我評

確立 
「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及「自我

101 年

(1) 辦理系、所、學位學程、通識教育中心自評研討會 教務處、 
自評執行小組 

(2) 研擬並確定評鑑項目與評鑑機制 
教務處、 
自評執行小組、 
各受評單位 

(3) 審議「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指導委員會

定自我評
鑑實施計
畫 

「自我評鑑實施辦法」及「自我
評鑑實施計畫書」 

101 年
10 月~12 月 

(3) 審議 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及「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 指導委員會 

(4) 依據「自我評鑑指導委員 
會」意見，修訂「自我評鑑實施辦法」及「自我評鑑實
施計畫書」，修訂後送校務會議報告。 

教務處、 
自評執行小組 

(5) 核定並公布 102 年系、所、學位學程及通識教育中心自
我評鑑實施計畫 校長 

自我評鑑
辦法及實

完成各項自我評鑑規章辦法，實
施計畫並報教育部審查

(1) 教育部進行審查並公布認定結果 教育部

(2) 公布本校經教育部認可之「自我評鑑實施法」及「自我
施計畫報
教育部審
查 

施計畫並報教育部審查 
101 年 12 月 

(2) 公布本校經教育部認可之 自我評鑑實施法」及 自我
評鑑實施計畫書」 

自評執行小組 

辦理評鑑相關業務研習會 (3) 根據評鑑實施計畫書及實施流程等各項規定辦理受評單
位相關人員研習會 

辦理系、
所、學位學
程及通識
教育中心
之自我評

受評單位完成自評準備工作並
提出自評申請 

102 年 
1 月~6 月 

(1) 受評單位完成「自我評鑑報告書」、「自我評鑑報告書佐
證資料」及「系所評鑑基本資料表」(附件六)，並向「自
我評鑑執行小組」書面提出自評申請。 

學院、受評單位、
自評執行小組 

102 年 
6 月~7 月

(2) 「自我評鑑執行小組」審核申請資料，輔導改善，通過
受評單位之自評申請

受評單位、 
自評執行小組

之自我評
鑑 

6 月 7 月 受評單位之自評申請 自評執行小組 

執行實地訪評 102 年 9 月~103 年 2
月 各受評單位完成實地訪評工作 自評執行小組、學

院、受評單位 

自我評鑑
結果確認 受評單位確認評鑑結果 102 年 9 月~103 年 2

月 
受評單位對評鑑結果如有疑義，得向自我評鑑委員會召集人提
出申覆。 

自我評鑑委員
會、學院、受評單
位 

進行評鑑結束後之改善追蹤，成
效評估及獎懲作業

受評單位於實地訪
評後一個月內

受評單位向「自我評鑑執行小組」提出「評鑑結果改善計畫書」
受評單位、學院、
自評執行小組 

自我評鑑執行小組
於接到受評單位「評

「自我評鑑執行小組」依據自我評鑑實施辦法第十二條第 1、
2、3、4 項規定之時程及程序，按受評單位之評鑑等級，執行 受評單位、自評執

後評鑑 
作業 

效評估及獎懲作業 於接到受評單位「評
鑑結果改善計畫書」
後一個月內 

後評鑑之改善規劃，成效追蹤，或追蹤評鑑等業務，並做成「審
查意見書」，連同受評單位之「評鑑結果改善計畫書」，提報「自
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行小組、指導委員
會 

評鑑結果與處理 

「自我評鑑指導委
員會」接到「自我評
鑑執行小組」審查意
見書後三個月內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召開委員會議，認定評鑑結果及後續
獎懲事宜 指導委員會、校長 

(1) 建立歷次評鑑結果及追蹤考評執行情形資料庫。 自評執行小組 

自我評鑑
機制之檢
討與改善 

修訂下一輪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及運作機制 

103 年 
3 月~6 月 

(2) 參酌第一輪自我評鑑辦 
理成效，及利弊得失， 
修訂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及運作機制 

指導委員會、自評
執行小組 

(3) 依學校行政程序，完成「自我評鑑實施辦法」之修訂，
做為下一 s 輪自我評鑑執行之依據。 

教務處、校務會
議、校長 

自我評鑑
結果報部 

彙整受評單位之自我評鑑結
果，完成「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

103 年 3 月~12 月 依教育部所訂「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格式進行彙整、修訂後
報部。 自評執行小組 

 



自我評鑑運作架構

［任務］諮議及指導相關規章辦法之訂定及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自評執行小組」事務規劃及執行; 

評鑑結果裁定校務會議

［任務］推動及督導全校自我評鑑事務、追

蹤考核各受評單位之改善規劃及績
自我評鑑執行小組

效;彙整各受評單位之評鑑結果，上

呈「自評指導委員會」

執行

受評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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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評單位向自評執行小組申請辦理自評

書面資料包括：

 申請書： 申請書：

 經所屬學院院長簽名。

 日期、經費。

 自評委員建議名單。(2倍率) 自評委員建議名單 (2倍率)

 自評報告書

 附件資料一覽表 附件資料一覽表

35



自評執行小組對申請案之處理

 召開審查會議 審核「自評報告書 召開審查會議，審核「自評報告書」

 通過

 修改後通過。

 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

 決定自評委員名單

 通過/ 修改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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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評委員行前溫馨提示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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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訪評前召開「自辦外部評鑑指導實地訪評前召開「自辦外部評鑑指導
委員會」會議。」

由自評執行小組召集人報告各項籌備
工作 獲認可後執行工作，獲認可後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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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作業流程

［組織］教學單位主管、教師

、行政人員組成

［任務］依評鑑項目進行分工

受評單位 自評執行小組

［ ］

、資料收集、分析、

撰寫自評報告、後評

鑑之檢討與改善
自我評鑑委員會

自我評鑑工作小組

［組織］成員5-7人，校外委

員 分之 含 以上

自我評鑑委員會
六大評鑑項目

資料彙整，自評報告書撰寫

員5分之4(含)以上

［任務］完成實地訪評評議書自評執行小組
報告書審查，決定自評委員建議名單

實地訪評
資料審查、設施參訪、評議書撰寫

39

資料審查、設施參訪、評議書撰寫



自我評鑑作業支持系統

評鑑知能
提升

教務處、
自評執行小組

受評行政支援 受評

單位
人力支援

行政支援

宣導、

協調溝通
單位

協調溝通

學院、
自評執行小組、

學院、
教務處、

經費提撥
教務處

會計室、校長室

教務處
校長室

40

會計室 校長室



辦理評鑑知能提升活動

 大學校務評鑑之內涵與自我評鑑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王保進教授)(台北市立教育大學 王保進教授)

 自我評鑑規章辦法說明會
(教務長)(教務長)

 自我評鑑執行細則說明會
(教務長)(教務長)

 自我評鑑執行期程說明會
(教務長)(教務長)

 自我評鑑報告書撰寫及附件準備說明會
(教務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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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委員會之組成 (受評單位)

 委員5-7位，五分之四以上 (含)為校外專家。( )

 委員需為相關領域之國內外大學正教授，具系
、所行政及評鑑經驗者。、所行政及評鑑經驗者。

 委員由受評單位或自評執行小組建議二倍人選
經校長遴聘確定，經校長遴聘確定。

 得視需要，延聘產業界委員。

 委員需為高教評鑑中心評鑑人才庫列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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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評單位
評鑑委員遴選

建議人數 核聘人數

A 17 7

自
我

A 17 7

B 10 5

C 15 7我
評

C 15 7

D 14 7

E 16 7

鑑
委

F 14 7

G 10 5

委
員

H 13 5

I 14 7

J 12 5

遴
聘

J 12 5

K 18 7

L 12 5聘
情
形

M 20 5

N 10 5

形
43

O 10 5

總計 205 89



實地訪評時程

 受評單位簡報

 資料檢閱 資料檢閱

 設施參訪

 教職員生晤談 教職員生晤談

 綜合座談

 評議書撰寫

 訪評委員 院長 執行小組 座談訪評委員 院長 執行小組 座談

以上建議於 1.5 工作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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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結果認定

 評鑑結果採認可制 分為 評鑑結果採認可制，分為

 通過

 有條件通過。

 未通過 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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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覆

 若認為評鑑結果有與事實不符之處，得提出申覆

 申覆以乙次為限 申覆以乙次為限

 於實地訪評完成一個月內，向「自評執行小組」提出

 「自評執行小組」決議：同意或駁回

 「自評執行小組」彙整書面資料，向「自評委員會」自評執行小組」彙整書面資料 向 自評委員會」
召集人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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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作業流程

完
成
各
項

評
鑑
準
備

提
出
自

評
鑑
申

審
核
自

鑑
報
告

修
改 進

行
實
地

評
鑑

與
申

後
評
鑑
之

與
追
蹤
考項

自
我

備
工
作

自
我

申
請

自
我
評

告
書 通

過

行地
訪
評

鑑
結
果

申
覆

之
處
理

考
核

高評中心

受 受 自 自受 自 自 自 自 自自受 受受 校

高評中心
教育部認可

受
評
單
位

受
評
單
位

自
評
執
行

自
評
執
行

受
評
單
位

自
評
執
行

自
我
評
鑑

自
評
執
行

自
評
指
導

自
評
指
導

自
評
執
行

受
評
單
位

受
評
單
位

受
評
單
位

校
務
會
議位 位 行

小
組

行
小
組

位 行
小
組

鑑
委
員
會

行
小
組

導
委
員
會

導
委
員
會

行
小
組

位 位位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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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評鑑處理：通過

一個月內提出「評鑑結果改善計劃書」

六個月內提出「改善成效報告書」

自評執行小組(評核)自評執行小組(評核)

自評指導委員會 考評自評指導委員會(考評)

執行：校務會議、執行小組、受評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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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評鑑處理：有條件通過

一個月內提出「評鑑結果改善計畫書」，
六個月到一年內提出「改善成效報告書」

追蹤評鑑 自評執行小組

自評執行小組自評執行小組
(評核)

執行：
校務會議、執行小
組、受評單位

自評指導委員會
(考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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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條件通過單位之追蹤評鑑

追蹤評鑑
有條件通過 通過

一個月內提出「追蹤評鑑結果檢討改進
計劃書 並向「自評執行小組 簡報 依循被評為「通過」之單位，計劃書」並向「自評執行小組」簡報

自評執行小組於一個月內撰寫「審查

依循被評為 通過」之單位，
進行後續追蹤考核。

意見書」併同「追蹤評鑑結果檢討改
進計劃書」

執行：

自評指導委員會(考評) 校務會議、執行小組、
受評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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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評鑑處理：未通過

一個月內提出「評鑑結果改善計畫書」並向

「自評執行小組 簡報
一年內辦理再評鑑

「自評執行小組」簡報

「自評執行小組」於一個月內撰寫「審查意見書」自評執行小組」於一個月內撰寫 審查意見書」
併同「評鑑結果改善計畫書」

不通過

自評指導委員會(考評)

執行：校務會議、執行小組、受評單位
(視受評單位現況進行再評鑑，專案改善或行政處理)

51



受評單位繳交之「自我評鑑改善成效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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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結果公佈與運用

 自我評鑑結果公告

校長於校務會議宣佈並於本校網頁公告，供各相關校長於校務會議宣佈並於本校網頁公告，供各相關

人士查閱。

 自我評鑑結果之運用 自我評鑑結果之運用

 導正系(所、學位學程)之辦學，使與學校整體發
展目標相吻合展目標相吻合。

 調整資源分配。

 單位增設、合併與停辦之決策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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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請 指 教敬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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